
区爱卫办关于2025年3月份控烟
执法监督情况的通报

区爱卫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2025年3月份控烟监督执法情况通报如下：
一、执法监督情况
（一）关于投诉举报
3月份，高新区、泰达街、新村街、新北街受理群众投诉举报事项10件次，均予以答复，与上月13件次相比环比下降23.08%。其他单位未受理群众投诉举报。
（2） 关于监督执法
33家控烟监督执法单位（各开发区、街镇和控烟监督执法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现场监督检查782次，与上月805次相比环比下降2.86%；出动执法人员1755人次，与上月1743人次相比环比增长0.69%；成功劝阻169人次，与上月204人次相比环比下降17.16%。
（三）关于行政处罚
3月份，太平镇发生控烟行政处罚事项，累计1件次，处罚金额50元。未发生对单位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事件。
二、月度执法监督反馈情况
[bookmark: _GoBack]3月份，5个开发区、7个部门和21个街镇均报送了月度控烟监督执法情况，但仍有部分单位存在晚报、催报情况，望各单位务必按要求报送控烟工作相关情况。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强化控烟宣传。4月份是爱国卫生月，各监督执法单位要结合爱卫月活动安排，采取有效的宣传方式，强化对监督执法对象控烟知识的普及，突出公共场所吸烟危害的警示，加强对各类场所经营主体的控烟指导，引导监管对象切实建立起禁烟场所使用烟草制品对员工和现场人员健康影响的意识，不断加强场所控烟管理，主动劝阻违法行为。
（二）强化监督执法。各单位要按照控烟监督执法职责，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控烟监督执法工作，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及时劝阻禁烟场所吸烟行为，保持良好的无烟环境；要严格落实《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规定，对不听劝阻者给予相应处罚。

附件：1.控烟监督执法单位和职责
2.滨海新区2025年3月份控烟监督执法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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